
 

 

程保志：加入北极理事会后，中国如何有效参与北极事务 

记者：邵一帆 

 

程保志 

武汉大学国际法专业博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兼

任中国欧洲学会欧洲法律研究会理事、法国研究会理事，欧盟

北极论坛咨询委员会成员。主要从事北极治理与相关国际法问

题研究。 

 

「气候变化、北极环境保护是我国参与北极事务一个有力的切入点。参与北极

事务，我们并不讳谈利益，但是如何更有效地为北极治理做出贡献是我们需要考

虑的。」 

 

记者：亚洲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北极并参与北极事务的？ 

 

程保志：亚洲国家，主要是中日韩三国，参与北极事务最早始于科研和科考。上世纪九

十年代，日本就对北极航运做过前沿研究。可以说，日韩两国航运界对于北极航道的开通非

常关注，相关研究也非常深入。而中国最早参与北极事务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科考。

因此，至少从北极科考这一角度来讲，中国并不是后来者。相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北

极科考的某些领域，中国还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我国从社会科学角度关注北极最早始于

2007 年俄罗斯在北冰洋海底的插旗事件。该事件后，国内社科学术界对于北极的研究主要

从两个层面展开——国际法层面和国际关系层面。国际法层面的研究主要聚焦北冰洋的法律

地位；国际关系层面的研究涉及北极国家对亚洲国家参与北极事务的态度以及双、多边关系

的发展等。 



 

 

记者：北极事务涉及领土争端、资源开发、航道使用、环境保护等等，那么中国参与北

极事务能从哪些方面入手？ 

 

程保志：包括中国在内的五个亚洲国家成为北极理事会的正式观察员国已经两年多了，

下一步该如何积极有效、富有实质性的参与到北极理事会以及北极治理的进程中应该是我们

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我认为主要还是从气候变化、航运、北极资源角度着手。特别是从环

境这一角度来讲，北极不仅仅只是北极国家的事。研究表明：气候变暖导致的海冰融化对东

北亚国家的整个生态、环境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有些影响甚至是长期的、潜

移默化的。举个例子，北极海冰融化引起的全球海平面上升会对我国沿海城市，比如说上海，

产生直接影响。可见，尽管我国看似离北极圈很远，好像与北极事务无关，但实际上北极与

我们休戚相关。因此，气候变化、北极环境保护是我国参与北极事务一个有力的切入点。参

与北极事务，我们并不讳谈利益，但是如何更有效地为北极治理做出贡献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记者：北极理事会对于中国等亚洲国家参与北极事务有没有顾虑？如果有，我们应该如

何消除他们的顾虑？结合这一点，下一步中国在北极问题上的研究重点又在哪里？ 

 

程保志：我国在提出海洋强国战略时，极地区域也是被包括在内的。北极和南极是国家

海洋强国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我国现阶段对极地事务的投入巨大，经费、人员、后勤各方面

都得到了充足的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也对国际法、国际关系学界的相关学者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以新加坡和韩国为例，它们都在国家层面出台了关于北极政策的阐释性文件，

通俗来讲就是对外讲明自己国家要在北极干什么，而中国在官方层面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文件。

作为学者，下一步则应该考虑如何建言献策，将自己的智慧与国家的需要和战略结合，将我

国的政策目标阐释得更加清晰、更好让人理解，为我国参与北极事务铺平道路。不管怎么说，

尽管北极国家对亚洲国家的参与持积极态度，但毕竟是在它们家门口，这总会让它们在心理

上觉得不是很适应。特别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参与尤为关注，



 

 

也难免有所顾虑。 

需要注意的是，北极八国除俄罗斯外，这些国家的法制十分健全，在人权标准、劳工标

准、环境标准上也相当严格。同时，由于一些北欧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当地的省、州政府

也制定有很多当地的法律和政策，因此我们的研究应该不仅限于国际机制或局限在国家层面；

这些地区性的标准和法律恐怕也是我们下一步的重点研究对象。 

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不仅要将自己的北极政策阐释清楚，也要把其他国家、地区的相

关政策、法规吃透。 

 

记者：与南极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南极条约》不同，围绕北极的争端主要通过国际法

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解决。您如何看待这一国际法律体系？ 

 

程保志：为了使我国更有效参与北极事务，我们国内一些学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近

北极国家”（Near-Arctic State）。即由于中国处于中纬度地区，他们认为中国不应该被定义成

“非北极国家”（Non-Arctic State）。他们的目的其实是想表明中国并非一般的非北极国家。

但是西方国家不这么认为，他们并不大认同你提出的所谓“近北极国家”这一概念，就认定

你是“非北极国家”。这一现象也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即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上往往更具

有话语权。这主要是因为现行国际法以及国际法的体系、理念都是源自西方的。我们能做的

是如何利用好现有的国际法规则。但说到底，这些规则始终是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所

以这一方面的研究对国内学者而言确实也是比较难的。此外，中国国际法学的整体研究水平

还不能完全适应我国在国际事务影响力和话语权上的迅速提升这一大的背景。 

 

记者：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国之间有没有建立相互的沟通机制？而中国作为观察员国，

有没有与北极国家建立相应的交流机制呢？ 

 



 

 

程保志：尽管中国成为了正式观察员国，但是北极理事会对观察员国有严格的限定，比

如说开会的时候只能坐在指定的地方，没有表决权等等。讲的不好听一点，就是只有在需要

做贡献或者尽义务的时候才会想到观察员国。 

北极理事会的一些观察员国，比如波兰，也试图通过举办观察员国间的会议进行沟通交

流。但观察员国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渠道目前还是比较少的。 

谈到北欧国家，比如说作为北极理事会成员国的芬兰、挪威和冰岛等国，应该说我国与

他们之间的沟通渠道还是很畅通的，比如中国北欧北极合作中心秘书处就设在上海。我们近

几年也前往赫尔辛基、雷克雅未克等地参加了一些国际性的会议比如北极航运论坛（Arctic 

Shipping Forum）、北极前沿会议（Arctic Frontiers）、北极圈大会（Arctic Circle）等。应该说

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北欧国家，对于非北极国家参与北极事务还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这与

美国、俄罗斯的态度有所不同。但是，这些北欧成员国更多地还是强调你观察员国要做贡献，

而不会跟你谈所谓权利的问题。除北欧国家外，我国学者与美国、俄罗斯等国北极政策学界

也建立了相应的机制性政策沟通平台。 

 

记者：随着北极海冰的融化，舆论对北极航道的关注也在持续上升。如何看待其现阶段

对于我国的战略价值？ 

 

程保志：实际上北极航道开通还面临着冰情不确定、航运基础设施匮乏、对船舶自身的

要求较高（最好具一定的破冰能力）、船员前期培训投入、搜救能力欠缺、海上保险等方面

的问题。即便夏季完全无冰，全年通航时间最多也只能达到 100 多天，因此目前还无法完全

取代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等传统航道，最多只能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现阶段我国提出

的“一带一路”战略中并没有把北极航道纳入进去，但就国家中长期发展而言，北极航道的

潜在价值将对该战略的推进构成重要的战略支撑。 


